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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邀請創創工坊專業領域小組參與本校深耕計畫 2.0 之微學程設置，協助學生

開展多元探索，特依據本校微學程設置試辦辦法，鼓勵各專業領域小組提出實

作型微學程，特提出本補助經費說明。 

二、實作微學程課程規劃原則 

(一） 應符合創創工坊多領域之跨域實作核心精神 

1. 課程架構應包含基礎、核心、總整三類課程。 

2. 基礎類課程以微學分課程為原則，核心與總整類課程須為實作型

課程。 

(二） 應符合本校微學程辦法規定 

1. 每一微學程應規劃 8 至 12 學分之前瞻性系列課程，至少規劃 1 門

必修總整課程。 

2. 總規劃之課程數(即課程必修科目表)至少 16 學分、至多 36 學分，

以利學生聚焦各專業議題的探索。 

3. 提出微學程規畫書，包含微學程名稱、理念、學生核心能力、學習

目標、課程安排等項目，並檢附每門課之課程綱要。 

三、申請方式：各專業領域小組應填寫規劃書，經創創工坊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向教發中心提出申請。 

四、經費補助原則 

(一） 微學程課程開設：創創工坊依據校課委會審核通過之實作型微學程科

目表核定補助經費，每年核心與總整合計至多補助200點，點數折合

率依當年經費狀況另訂之。補助標準如下： 

1. 行政業務費以 20 點為上限。 

2. 基礎類微學分課程於成功開設時核定補助，微學分課程一 門 10 點

(少於1學分則為5點)；核心類課程 1 門 15點，每學期至多補助三



門；總整類課程修課人數10人以上一門 75 點，修課人數5-10人一

門50點，每學期至多補助一門。 

3. 為鼓勵教師投入課程不斷創新研發，首開基礎類課程者，教師鐘點

得加計 1.5 倍；首開核心類課程與總整類課程者，得調整補助上限

為 50 點及 120 點。 

(二） 課程經費使用規定： 

1. 講座鐘點費：業師於同一門課支領講座鐘點費人節總數不得超過 

1/3 學期總授課時數；如超過，則超過部分以校內人員支給標準

核計鐘點費。 

2. 助教費：依跨域修課生人數核定補助名額，每門課至多補助 4 位助

教，並依實際修課人數作彈性調整。跨域生 0 至 3 人至多補助 1 

位助教費；跨域生 4 至 10 人至多補助 2 位助教費；跨域生 10 人

以上至多補助 4位助教費。補助助教比例以1:10為原則，20位以內修

課生至多補2位助教費。 

3. 微學分課程經費使用特別說明： 

(1) 於成功開設時核定補助。 

(2) 併開學期課之微學分課程，第1門補助10點，每學期總計最高補助2

0點。 

(3) 為推動跨領域學習之教學目標，併開之微學分課程須至少有一位跨

域修課學生，方可支用補助經費。 

(4) 小組分配經費時，應依課程需求客觀編列，如經費分配比例有失衡

情形，教學發展中心得視情況另行調整。 

4. 報帳規定： 

報帳時以小組經費分配會議紀錄作為核銷依據。 

(三） 鼓勵學生參賽及學程參展的補助： 

1. 微學程參與創創工坊成果展，得另外申請至多補助 80點。 

2. 每微學程為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得申請補助，上限為 500 點。

以國外競賽參與者優先補助。 

五、獲補助微學程應注意事項 

(一） 每學期課程結束後 2 週內提供執行成果。 

(二） 應積極參與年度成果展示。  

(三） 須於2年內完成課程開設。 

(四） 不得與校內相似類型補助重複申請（校外補助不在此限）。  

(五） 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微學程設置辦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